关于开展2025年职称评审预报名的通知
各单位：
根据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职〔2025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职称工作部署，决定开展2025年职称评审预报名工作，凡2025年拟申报（评审、转评或初定）教师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、教育管理研究人员、实验技术人员系列的申报人员，按要求认真填报《拟申报职称人员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。
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 31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等截止时间为2025年3月31日。

请各单位审核汇总表并盖章，汇总表扫描件和电子稿同时发送至jsaqrsc@163.com，截止时间为7月21日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人事处
2025年7月17日
